
关于《江苏省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考核基地
管理办法》的起草说明

一、制定的必要性

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是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活动中，所从事工种危险因素较多、危险性较大，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本人、他人的人身安全，以及设备、设施、建筑和环境安全可能造成重大危害的作业人员，具有从业规模大、流动性强、作业危险性高的特点。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七条：“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以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管理规定》等文件精神，安全生产法、特种设备安全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等法律法规对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培训、考核、持证上岗等提出了明确要求。

随着近年建筑产业现代化步伐的推进，建筑产业发展更加注重质量，对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在内的各类从业人员的技术技能素质和适岗能力的要求明显提升。其中，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考核基地作为承担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考核任务的机构，其组织考核的过程是否依法依规、是否严谨规范，不仅直接关系到考核质量、行政许可事项管理的公信力，更关系到我省建筑施工安全生产质量。

2020年，我厅印发《江苏省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考核基地管理办法》（苏建规字﹝2020﹞3号），对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考核基地的评估、确认等工作做出了规定，发挥了行业监管作用。同年，我厅以此办法为依据，开展考核基地的重新评估，确定考核基地28家；并依据考核基地管理办法及委托协议规定，会同各设区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始终保持对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考核的从严监管态势，持续提升考核管理水平。近3年，年均组织考核14.84万人次、年度安全教育12.71万人次，目前系统内持证人员达48.07万人次；考核基地总体建设情况和考务组织考核质量不断向好，社会评价和主管部门认可度持续提升，在全国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2025年底，住建部重新出台《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管理规定》（住建部令第60号），对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考核、培训工作进行了重新规定。据此，有必要在苏建规字﹝2020﹞3号文件的基础上，结合我省当前实际，重新制定考核基地管理办法，进一步加强对我省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考核基地的管理，提升从业人员安全操作技术能力。
二、主要内容
《江苏省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考核基地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包括“总则”“考核基地的确定”“监督管理” “附则”4章，共16条。附件2个，包括考核基地申请表以及委托协议样本。共约1400字，主要确定了以下内容：

一是明确行政委托方式与考核基地签订协议。明确了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以行政委托方式，将特种作业人员技能考核任务交由考核基地具体实施。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执业资格考试与注册中心、设区的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与考核基地签订委托协议，明确三方权利义务。
二是合同约定考核基地管理的制约手段。在委托协议中明确了包括中止考核业务、限期整改、通报批评以及解除委托协议等违约条款，以实现对考核基地日常行为的制约与管理。

三是明确考核基地的确定过程。规定了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考核基地确定的条件、程序，以及委托期满的续约评估流程。
四是完善对基地的监管制度。为加强监管，本办法明确要求各设区的市、县（市、区）建设主管部门应承担起辖区内考核基地的日常监管职责；并在协议中对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承担的行政监管职能进行了约定。


